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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广发汇吉 3 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修改开放

期设置并修改基金合同的公告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我司”）旗下广发汇吉 3个月定期开放

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5234，以下简称“本基金”），于 2017

年 8 月 4 日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7]1440 号文准予募集注册，《广发汇吉

3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同》”）

于 2018 年 1月 29日正式生效。 

为了更好地满足投资者需求，经与本基金托管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协商一致，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通过，我司决定于 2019 年 11 月 29 日起，修改

本基金开放期设置，由“5-10 个工作日”修改为“1-20 个工作日”，并据此修

改基金合同相关内容，并将在更新的《招募说明书》中作相应调整。 

现将本基金修改开放期设置情况公告如下： 

 

一、修改基金合同情况 
章节 原条款 修订后条款 

第二部分   

释义 

36、开放期：指自封闭期结束之

日后第一个工作日起（含该日）

不少于五个工作日、不超过十个

工作日的期间…… 

36、开放期：指自封闭期结束之

日后第一个工作日起（含该日）

不少于一个工作日、不超过二十

个工作日的期间…… 

第三部分    

基金的基

本情况 

三、基金的运作方式 

…… 

每一个封闭期结束后，本基金即

进入开放期，开放期的期限为自

封闭期结束之日后第一个工作

日起（含该日）不少于五个工作

日、不超过十个工作日的期

间…… 

三、基金的运作方式 

…… 

每一个封闭期结束后，本基金即

进入开放期，开放期的期限为自

封闭期结束之日后第一个工作

日起（含该日）不少于一个工作

日、不超过二十个工作日的期

间…… 

第六部分  

基金份额

的申购与

赎回 

2、申购、赎回开始日及业务办

理时间 

本基金每个封闭期结束之后第

一个工作日起进入开放期，开

放期的期限为自封闭期结束之

2、申购、赎回开始日及业务办

理时间 

本基金每个封闭期结束之后第

一个工作日起进入开放期，开

放期的期限为自封闭期结束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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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后第一个工作日起（含该

日）起不少于五个工作日、不

超过十个工作日的期间，具体

期间由基金管理人在封闭期结

束前公告说明。 

日后第一个工作日起（含该

日）起不少于一个工作日、不

超过二十个工作日的期间，具

体期间由基金管理人在封闭期

结束前公告说明。 

 

二、关于修改基金合同的说明 

我司经与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就本次修改开放期并据此修改基金合同事项

已向证监会履行备案手续。本次《基金合同》修订的内容符合基金合同、法律法

规及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对原有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无实质性不利影响，

根据《基金合同》的规定无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修订后的《基金合同》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生效。 

本公告仅对本次修改事项予以说明，最终解释权归我司。我司将于公告当日，

将修改后的本基金《基金合同》登载于公司网站及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投资者欲了解基金信息，请仔细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及相关法律

文件。投资者可登录本基金管理人网站(www.gffunds.com.cn)或拨打本基金管理

人的客户服务电话 95105828（免费长途话费）或 020-83936999 获取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 11月 29 日 

 


